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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專利申請、維護及技術移轉處理要點 

民國 111 年 11 月 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辦理本校研發成果所衍生之國內外專利申請、維護及技術移轉，依據「靜宜

大學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管理辦法」訂定本要點。 

第 二 條 本要點所訂定執行之業務，由研究發展處統籌辦理。 

第 三 條 依據「靜宜大學產學合作計畫處理要點」規定，專利申請、維護與技術移轉之

審核，委由產學合作管理委員會協助審查。 

第 四 條 本校人員因職務上產生或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其智慧財產權歸屬本

校所有，專利申請應以靜宜大學為專利權申請人。 

第 五 條 專利審查標準 

一、 內容具新穎性、進步性、產業可利用性及潛在商業價值者。 

二、 評估申請紀錄、過往技術移轉績效及與本校發展重點相符性。 

第 六 條 專利申請程序 

一、 發明人填具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表、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說明書及研發成果專

利申請費用暨權益收入分攤表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二、 由研究發展處推薦專利事務所進行可專利分析報告，並針對專利提出建議

推薦或不予推薦。 

三、 依據可專利分析報告及相關申請文件，召開產學合作管理委員會進行專利

申請送件審查，審查通過案件可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利。 

四、 未經審查通過之申請案，得由發明人填具「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

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由發明人自行申請專利，並負擔一切相關費用。 

第 七 條 專利費用分攤 

一、 本校每年編列固定金額作為專利申請之申請費、證書費、專利年費、事務

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以下簡稱專利費用)之校內補

助款，採先申請先分配原則。經產學合作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案件，得向

研究發展處申請經費補助，每案最高補助兩萬五仟元(他國專利補助額度由

產學合作管理委員會審議，每案最高以五萬元為限)，預算用罄不再受理申

請。 

二、 專利費用依下列原則分攤： 

(一) 有政府資助機關且獲補助者(資助機關非全額補助)，專利費用扣除資助

金額後，其餘費用負擔比例為學校補助百分之六十，發明人負擔百分

之三十，發明人所屬系所或單位補助百分之十。 

(二) 研究經費由基金會或私人企業提供者，亦得由經費提供者自行向有關

專利主管機關申請，本校不負擔相關費用，其智慧財產權之歸屬仍應

依第四條規定辦理。 

(三) 院系及相關單位未負擔專利申請費用者，其負擔部分由學校負責，其

相對授權金及衍生利益金歸屬學校。 

(四) 專利審查過程中如有經主管機關核駁之情況，由發明人再提出申復、

補充、修正、答辯等情事者，須自行負擔必要之費用，最後獲准通過

時，再依第一款比例分攤，核駁費用至多補助三次。 

第 八 條 專利維護審查 

超過三年以上專利之維護，以不補助為原則。如發明人有意願續行維護，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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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於維護期屆滿六個月前提交產學合作管理委員會審查繼續維護之必要性，

其審查結果、權利與費用分攤原則如下： 

一、 經產學合作管理委員會審查獲准繼續維護之專利，其費用分攤應依第七條

規定辦理。 

二、 經產學合作管理委員會審查終止維護之專利，發明人有意願續行維護，亦

得由發明人支付全部費用繼續維護，後續衍生利益依第十三條第三款規定。 

第 九 條 專利侵權處理 

本校專利權受侵害時，由本校法律顧問統一處理，發明人應全力協助之。 

第 十 條 發明人義務 

一、 發明人於專利案之申請、審查、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司法訴訟等法律

程序中應對其創作內容負答辯之責任。 

二、 發明人應協助該智慧財產權之推廣應用。 

三、 發明人因抄襲等不法手段獲得專利，以致侵害他人權益時，發明人應負一

切責任。 

第  十一  條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原則 

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不論取得專利與否，均應採取保護措施，並適

時尋求技術移轉商品化之機會，技術移轉依運用樣態不同，區分為授權、無償

使用與讓與。技術移轉原則如下︰ 

一、 以有償授權為原則。 

二、 以國內廠商為優先，但有下列情況者，得專案授權國外廠商︰ 

(一) 國內廠商無實施意願。 

(二) 國內廠商實施能力不足。 

三、 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專案申請專屬授權︰ 

(一) 為避免業界不公平競爭致妨礙產業發展者。 

(二) 研發成果之移轉為須經政府長期審核始能上市之產品。 

(三) 技轉之商品須以成立新創公司或投入鉅額資金繼續開發商品化技術

者。 

第  十二  條 技術轉移程序 

一、由發明人提出申請時，應填寫研發成果技術授權公開遴選廠商資格條件表

及研發成果公開遴選廠商技術授權發明人技術自評表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

請；由廠商提出申請時，應填寫研發成果技術授權廠商申請表及研發成果

技術授轉廠商開發計畫書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二、由本校、發明人與接受技術移轉者視實際情況訂定技術移轉合約書，合約

要點包含： 

(一) 技術移轉標的名稱、內容範圍、地區與期限。 

(二) 技術移轉授權金及衍生利益、支付條件與付款方式。 

(三) 權利義務內容。 

(四) 違約條款。 

(五) 其它必要記載事項。 

三、依據相關申請文件及技術移轉合約書，召開產學合作管理委員會進行技術

移轉案件審查。審查通過後，發明人得簽請所屬單位主管，會辦研究發展

處、會計室，陳核秘書處辦理相關申請文件及技術移轉合約書用印。 

第  十三  條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授權金及衍生利益之分配。 

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究發展成果經技術移轉所取得之授權金及衍生權益

金，於扣除申請、營業稅等相關費用及回饋資助機關的部分後，分配比例如下： 

一、 專利授權案件：學校百分之四十、發明人百分之五十，發明人所屬系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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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分之十。 

二、 非專利授權案件：學校百分之二十、發明人百分之七十五，發明人所屬系

所或單位百分之五。 

三、 發明人支付全額專利費用之案件：同非專利授權案件。 

發明人應結清所需負擔之專利費用後，方得進行收益分配。 

第  十四  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108年05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2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3 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